
你想或不想，诱惑就在那，你见或不见，国家利益就在这里！ 
 

《反间谍法》深度解读 

一、为何要制定专门的《反间谍法》？  

原《国家安全法》是 1993 年 2 月开始实施的，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任务和

要求。  

为适应和加强反间谍斗争的需要，突出反间谍工作特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4年 11 月 1日表决

通过了这部专门性的《反间谍法》。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也是规范和加强隐蔽战线反

间谍斗争的第一部法律。  

与此同时，在国家安全领域推行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形势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完善，党中央决定加

强国家安全总体立法，制定一部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新国家安全法。于是，继 2014年出台

了《反间谍法》后，今年 7 月 1日我国颁布了新《国家安全法》。  

二 、我们身边有间谍吗？  

提到间谍组织，大家较为熟知的便是美国“中情局”CIA、英国“军情六处”MI6、前苏联“克格勃”

这些经常在影视剧出现的知名机构。虽然国内也播放过《潜伏》、《风声》之类的影视片，但大部分人

都会觉得那些只是影视剧作品，所谓的潜伏、窃取情报、刺探国家秘密这些所谓的“谍战”神秘莫测，

真正的间谍也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  

不过，实际上间谍及间谍组织为了掩护自己，便于进行情报搜集，往往会在各种合法身份和机构的

掩护下来“包装”自己，隐藏真实身份。相对于以往策反专业人员，现在的境外间谍组织更有向普通人

“渗透”的倾向。  

三、 境外间谍组织会挑选什么人策反利用？  

据国家安全机关统计，目前被境外间谍机关策反的普通群众并不少见。其中，有条件接触国家秘密

的公职人员、退伍军人、军工企业工作人员、国防科研单位人员、留学生等人群，都是境外间谍组织关

注的对象。普通的军事发烧友、军事基地周边居民甚至普通网民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策反利用，成

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搜集各类情报的工具。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近年来破获的多起案件，境外间谍在网上策反利用年轻网民时，往往使用商业调

查公司、咨询公司、军事杂志社等各种虚假身份掩护自己，对急于寻找工作机会和赚钱的网民进行感情

拉拢和金钱诱惑。在联系初期，间谍会隐藏其真实目的，从搜集价值不高、敏感性不强的普通信息开始，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如果缺乏国家安全观念，法律意识淡薄，被利益诱惑很容易被境外间谍欺骗利用拉

下水。  

值得警惕的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核心领域、要害部门和重点目标的情报

窃密，渗透策反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四 、公民在什么情况下会被间谍组织利用？  

在梳理以往破获案件时，不难发现，公民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很容易造成“泄密”。首先，我们的

生活和工作中缺不了网络和电脑，而在使用电脑过程中会用到 U盘、移动硬盘、光碟等。这就要求涉密



单位和个人不能因为一时大意或者图方便，将只能在单位使用的 U盘等带回家，随意在连接互联网的电

脑上使用。同时，涉密单位的电脑也不能连接互联网。  

其次，在国家机关工作，掌握了一些国家秘密的人，不能将涉密文件和物品带回家，不能在亲朋好

友面前透露国家秘密，更不能为了炫耀而在公共场合谈论国家秘密以及一些还不能公开的情况。  

第三，生活中会有一些人对军事比较感兴趣，属于军事发烧友，但不能因为自己掌握了某些别人不

知道的秘密，而将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在网上发布或者在公开场合谈论。  

第四，大学生在网上找工作时，容易被境外间谍欺骗、利用、策反、发展、运用，对方会以各种正

规机构作为掩饰，以采访的名义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深入一些涉密单位及周边拍摄，或是接触一些涉密

人员，从而达到他们窃取情报的目标。  

第五，近年来出国旅游、留学、考察、探亲的群众越来越多了，而他们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的目标，

对方可能会故意设置一些困难，在危机时刻又出来帮忙解决问题，从而提出为他们服务的要求或者威胁。  

五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事件，应当如何妥善处理？  

根据我国《反间谍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不明情况，被诱骗落入境外间谍机关的圈套，一定要终止

违法行为。如果受到对方胁迫，不要害怕，更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说明情况，

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还可以予以奖励。  

六 、公民在《反间谍法》中有什么义务和权利？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树立“反间防谍 从我做起”的观念。  

《反间谍法》是为国家安全机关量身定制的专门法律，但与广大公民和组织也密切相关。《反间谍

法》对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为反间谍工作提供便利或其他协助的义务；发现间

谍行为及时报告的义务；如实提供、不得拒绝国家安全机关调查的义务；保守所知悉的反间谍工作国家

秘密的义务；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义务；不得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

谍器材的义务。  

同时，规定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

位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  

当然，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反间谍法》在规定公民和组织责任义务的同时，也明确了其所享有

的合法权利。反间谍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对支持、

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七 、国家安全机关有什么职权？  

根据《反间谍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

就是指国家安全部和各地的国家安全厅、局。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的职权有十余项条款，具体包括：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刑事执法权；

查验身份及调查、询问有关情况的验证调查权；进入有关场所、单位查阅或者调取有关的档案、资料、

物品的查阅调取权；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权；技术侦察权；查验有关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

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的查验权；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设备设施的查封扣押权；提

请海关、边防对有关人员和资料、器材免检的提请免检权；对用于间谍行为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以及用

于资助间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的查封扣押冻结权等。 


